
 

( 一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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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論文件            

 

沙田區議會  

食物環境衞生委員會  

 

黃寳儀女士提問  

 

有關《 2 0 2 5 年公眾衞生及市政 (修訂 )條例》  

在沙田區內的實施情況  

 

“《 2 0 2 5 年公眾衞生及市政 (修訂 )條例》 (《條 例》 )已於二零二

五年八月十七日生效，《條例》加強食物環境衞生署 (食環署 )處理

多項環境衞生問題的法定權力，可更有 效地處理樓宇滲水、冷氣機

滴水、雜物霸佔公眾地方和店鋪阻街等問題。就此，本人有以下查

詢：  

 

( 1 )  沙田區住宅林立，每年約有 2  0 0 0 多宗冷氣機滴水的投訴，《條

例》延長了可進 入涉事單位調查妨擾事故 (如冷氣機滴水 )的時

段，由上午七時至下午七時延長至上午七時至下午十時，能方

便 市 民 配 合 部 門 的 調 查 工 作 。 食 環 署 有 否 因 應 調 查 時 段 的 延

長，加強調配人手進行調查工作？食環署於過去三年在區內有

關調查冷氣機滴水個案的人手編制數字為何？此外，食環署 於

過去三年在區內就冷氣機滴水問題發出「妨擾事故通知」及「妨

擾事故命令」的數目及檢控總數為何？  

 

( 2 )  沙田區內不少地點商業活動頻繁，上落貨量大，新修訂把「移

走障礙物通知書」所指明的移走物品期限縮短至不少於 3 0 分

鐘，而食環署可 因應實際情況，酌情指明較長而合理的期限。

食 環 署 有 否 就 如 何 分 辨 正 常 的 物 流 上 落 貨 與 惡 意 霸 佔 發 出 指

引予前線人員？於過去三年，食環署在區內發出「移走障礙物

通知書」的數量為何？  

 

( 3 )  食環署自二零二五年在沙田區內向公眾宣傳《條例》的次數及

地點為何？有否計劃加強宣傳？”  



 

( 二 ) 

 

食環署的 回覆  

 

提問 ( 1 )  

 

過 去 三 年 食 環 署 每 年 在 區 內 負 責 調 查 冷 氣 機 滴 水 個 案 的 人 手 編 制

為 4 名高級衞生督察及 2 1 名衞生督察。 因應滴水問題多在夜間及

清晨出現，食環署 亦調整調查人手分配，由以往日間七成、夜間三

成，改為日間三成、夜間七成。  

 

過去三年食環署在區內就冷氣機滴水問題發出「妨擾事故通知」及

「妨擾事故命令」的數目以及檢控數目 如下：  

 

年份  發出「妨 擾  

事故通知 」  

檢控個案  發出「妨 擾  

事故命令 」  

2 0 2 3  1 4  1  0  

2 0 2 4  3 7  1  0  

2 0 2 5  

(截至  

1 1 月 3 0 日 )  

5 4  0  0  

 

提問 ( 2 )  

 

食環署人員如發現有物品妨礙食環署 的垃圾清掃工作，可根據《修

訂條例》發出「移走障礙物通知書」，要求所指明的物品於不少於

三十分鐘的期限移走。為確保執法人員熟練掌握《修訂條例》，食

環署已更新執法指引並加強對前線人員的相關培訓。  

 

食環署於過去三年，在沙田區內發出「移走障礙物通知書」的數目

如下：  

 

年份  發出「移 走障礙物通知書 」  

2 0 2 3  1 2 3 4  

2 0 2 4  1 1 0 5  

2 0 2 5  

(截至 1 1 月 3 0 日 )  

8 5 6  



 

( 三 ) 

 

 

提問 ( 3 )  

 

為使公眾和業界知悉《修訂條例》的新要求，提高守法意識，食環

署已加強宣傳和教育工作。包括在《修訂條例》生效前舉辦宣傳活

動，邀請 沙田區議員及業界一起參與，並於現場派發宣傳單張及向

市民和商戶講解《修訂條例》所 涵蓋的內容及範圍。宣傳活動 的舉

辦日期及地點包括於 2 0 2 5 年 7 月 1 5 日在海福花園一帶、 8 月 7 日

在石門安群街及 8 月 8 日在美田路、大圍道及積 輝街一帶。此外，

食環署已於沙田區多處地點懸掛《修訂條例》的 宣傳橫額，以提高

市民及商戶的認知。食環署會一 如既往，持續教 育當區市民及商戶，

確保《修訂條例》有效實施。  

 

 

 

沙田區議會秘書處  

S T D C  1 3 / 7 0 / 7 0  

 

二零二五年十二月  

 


